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
津建设〔2013〕177号

市建设交通委关于印发《天津市房屋建筑工程
勘察设计文件重大变更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变更行为，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天津市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重大变更管理办法

2013年2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天津市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

重大变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变更行为，根据国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变更以及实施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勘察设计文件内容变更，是指对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后的勘察设计文件内容进行的修改、补充。

勘察设计文件内容变更分为一般变更和重大变更。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市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变更实施管理。

第五条  勘察文件内容重大变更范围： 
（一）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评价结论涉及地形、地貌、地层、地质构造、岩土性质及其均匀性或主要岩土性质指标，主要指岩土的强度参数、变形参数、地基承载力建议值变更的；

（二）场地水文地质条件评价结论涉及地下水埋藏情况、类型、水位及其变化、水文地质参数或地下水作用，包括力学作用和物理化学作用变更的；

（三）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评价结论涉及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设计地震分组、抗震地段划分、场地类别划分或液化判别变更的；

（四）对场地不良地质作用的描述或工程危害程度的评价结论变更的；

（五）施工中发现土层与勘察文件明显不符或因施工造成不良地质现象影响场地稳定性，应当进行补充勘察的。

第六条  建筑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涉及土地使用性质、技术经济指标和总平面设计改变的，原则上不得变更。

建筑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范围： 
（一）改变使用功能或建筑设计标准的；

（二）改变建筑单体平、立面形状或建筑内部使用功能的；

（三）增加或减少楼梯、电梯数量或改变楼梯、电梯位置的；

（四）改变疏散楼梯的宽度或形式的；

（五）改变门窗数量、尺寸或材料的；

（六）改变建筑墙体、装修、防水、保温隔热材料、保温系统或构造措施的；

（七）改变建筑类别、防火分区或疏散通道的；

（八）改变无障碍设计的；     

（九）改变屋面或地下室防水等级的；

（十）改变地下人防级别的。

第七条  结构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范围： 
（一）改变结构体系的；

（二）改变建筑结构的抗震设防烈度、设防类别或抗震等级的；
（三）改变荷载取值的；
（四）改变地基持力层的选取、基础埋置深度、基础形式、基础截面尺寸、桩型或桩数的； 
（五）改变承重构件设置的；

（六）改变主要结构截面尺寸、配筋或材料等级的；

（七）改变结构伸缩缝、沉降缝或防震缝设置的。

第八条  给排水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范围： 
（一）改变设计输入条件或设计项目进出户管道位置的；

（二）改变给排水干管走向的；

（三）改变站房或构筑物位置的；

（四）改变主要设备位置或参数的；

（五）改变涉及安全、环保或卫生给排水系统的。

第九条  暖通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范围： 
（一）改变通风、防排烟系统或设施的；

（二）改变集中供暖、空调系统或设施的。

第十条  热能动力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范围：
（一）改变动力站房设置的；
（二）改变能源种类的；

（三）改变燃料系统的。

第十一条  电气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范围： 
（一）改变用电负荷等级、供配电系统或设施的；

（二）改变防雷设计的；
（三）改变火灾自动报警保护对象级别的；  
（四）改变安防系统风险等级的。  

第十二条  勘察设计文件内容变更涉及规划、建设、消防、人防、环保等部门审批内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原审批部门审查。
第十三条  勘察设计文件内容涉及勘察、建筑、结构、给水、排水、暖通、热能动力、电气专业重大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委托原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委托重大变更审查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修改勘察设计文件的情况说明；  
（二）涉及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三）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并加盖技术审查专用章的原勘察设计文件、原审查合格书和原审查备案书；

（四）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的图纸、计算书等相关材料；

（五）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涉及相关专业的变更图纸、计算书等材料。

第十五条  重大变更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报告；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审查意见，说明不合格原因。
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不得使用。

第十六条  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重大变更审查合格后，审查机构应当将审查情况报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文件重大变更违反上述规定的，将对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依法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3月1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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